
股票简称：华光新材 股票代码：６８８３７９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新材”、“本公司”、“发

行人”、“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期
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
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投资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而言，上
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上市

首日涨幅限制比例为４４％，跌幅限制比例为３６％，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１０％。
科创板企业上市后前５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５

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２０％。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
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３６个月或１２个月，保荐机构跟投

股份锁定期为２４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８８，０００，０００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数量为２０，０２１，４４４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２２．７５％，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

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
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
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
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
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
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
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
动性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全部内容，并

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白银、铜，白银和铜属于大宗商品，价

格波动频繁，除部分新产品或特色产品外，公司成熟产品销售采用“原材料成
本＋加工费”的定价方式，销售给客户的产品大部分按照主要原材料前一个月
的平均市场价格作为原材料成本的定价依据， 由于公司存在原材料和产成品
的备货，原材料采购时点早于产品结算时点，上述时间差异导致原材料价格波
动的风险传导机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通过定价机制，发行人存在无法
完全消化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若原材料价格持续或短期内大幅单向波动
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影响， 尤其是在原材料价格持续或短期内急剧
下跌的情况下，公司可能存在利润大幅下滑的风险。

（二）协商定价产品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公司大部分产品采用“原材料成本＋加工费”的定价模式，报告期内该类

产品毛利率分别为１２．４３％、１２．１２％、１３．５１％， 公司对于部分新产品或特色产品
采用协商定价模式， 报告期内协商定价产品毛利率分别为５４．１１％、５３．２３％、
５６．５０％，该类产品毛利率较高，若未来受下游客户议价能力提升、产品技术更
新迭代、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将可能导致公司协商定价产品价格降低、
毛利率水平下降，从而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三）存货较大的风险
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２０１９年末， 公司存货余额分别为１１，６５０．３６万元、

１４，２９５．５１万元、１５，４２７．２６万元。存货余额较大主要是由产品特点、生产模式和
销售模式决定的，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为白银和铜，若白银、铜价格在短期内
出现大幅下跌，公司将可能面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 同时，较大的存货
余额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降低资金运
作效率，从而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四）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金额较大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１０，９９１．６４万元、１４，０６９．９１

万元和１５，５６２．３５万元，公司应收票据账面价值（含计入应收款项融资金额）分
别为１６，７６２．６９万元、１８，５６４．０９万元和１７，６０５．６７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８，７２２．８５万元、－１８，８４１．４２万元和－１５，０１２．７９万元，公司
与供应商主要以现款结算、与客户主要以票据结算，公司将未终止确认的应收
票据贴现款列报为筹资活动现金流， 从而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负。 若未来下游行业主要客户信用状况、付款能力发生变化，销售回款周期
延长，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可能进一步增大进而发生坏账，应收票据在规定的时
间内不能兑付货币资金， 未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的情况不能得
到有效改善，公司可能会存在营运资金紧张的风险，进而可能会对公司业务持
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下游行业变动趋势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为铜基钎料和银钎料， 从收入结构来看，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来自制冷行业收入（包括来自空调及配件、压缩机、制冷阀门、冰箱及
配件的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７９．４２％、７８．４５％、６９．５９％，其中来自
空调及配件的收入占比最高，报告期内该比例分别为４１．８７％、４２．７０％、３５．５０％，
因而公司的经营业绩与空调行业发展状况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公司下游行业主要客户２０２０年一季度业绩呈现
不同程度的下降，如格力电器营业收入同比下降４９．７０％，美的集团营业收入同
比下降２２．８６％。 公司客户较为集中，且主要为制冷行业客户，短期内下游行业
发展趋势呈现不利变化，若这种不利变化的趋势延续，将对发行人主要客户的
采购意愿、支付能力、结算政策等产生影响，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六）客户集中的风险
从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来看，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客户（同一控制下合

并口径）销售占比在５０％以上，客户较为集中，且主要为制冷行业客户。 报告期
内，主要客户销售占比较为稳定，但若出现公司与主要销售客户发生纠纷致使
对方减少或终止从本公司的采购，或对方自身业务发生重大变化，则将对本公
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七）募投项目风险
本次募投项目在发行人仁和厂区土地上实施，但该厂区土地已设置抵押，

抵押权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若发行人出现银行借
款违约事项，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将影响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排除因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或者市场开
拓与产能增加不同步等风险，导致预期收益不能实现。 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
公司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将会大幅增加，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折旧摊销额
将大幅增长， 因投资项目新增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折旧和摊销计入当期损
益，如届时公司不能有效提升盈利能力，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不利
影响。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大幅增加公司净资产，而本次募投项目需
要一定的建设期，难以在短期内对公司盈利产生显著的贡献，因此公司存在发
行后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下降的风险。

（八）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银钎料和铜基钎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钎料行业具有显著

的多品规、小批量的特点。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钎料生产企业较多，大多数的
钎焊材料生产企业还停留在小规模生产或同质化竞争的状态。 公司所处行业
为充分竞争行业，未来市场竞争的加剧，可能对公司的议价能力造成影响，不
排除部分非核心技术产品存在被其他竞争对手替代的风险， 进而影响到公司
的经营业绩水平。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杭州华光焊接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５３３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 具体内
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

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０］２６６号）批准，本公司发行的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Ａ股股本为８，８００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元），其中２，００２．１４４４万股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日起上市交易。 证券简称为“华
光新材”，证券代码为“６８８３７９”。

二、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９日
（三）股票简称：华光新材
（四）股票代码：６８８３７９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８８，０００，０００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２２，０００，０００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２０，０２１，４４４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６７，９７８，５５６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１，１００，０００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

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
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２４个月，限售期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２、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根据摇号抽签结果设置６个月的限售期，限售期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摇号结果，１０％的最终获
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１７９个，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
量为８７８，５５６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７．０１％，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２０％。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公司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公司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１、发行后股本总额为人民币８，８００．００万元，不低于人民币３，０００．００万元；
２、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总数为２，２００．００万股，占发行后股份总数的２５．００％，

不低于发行人发行后股份总数的２５．００％；
３、市值及财务指标
公司选择的上市标准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２．１．２条

第（一）项：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
润不低于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一年净
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６．７８元 ／股，发行后总股数为８８，０００，０００股，由此计
算对应发行后市值为人民币１４．７７亿元，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发行人的营业收入为
人民币６７，００８．０６万元、７６，７４１．３８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４，５６７．０６万元、５，５２９．４８万元，满足上述上市标准。

综上所述，公司满足其所选择的上市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Ｈｕａｇｕａ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 Ｌｔｄ
注册资本：６，６００万元（本次发行前）
注册资本：８，８００万元（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金李梅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１日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启航路８２号３幢等
邮政编码：３１１１０７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８８７６４３９９
传真：０５７１－８８７７７１６６
电子信箱：ｂｄｏ＠ｃｎ－ｈｕａｇｕａｎｇ．ｃｏｍ
互联网网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ｈｕａｇｕａｎｇ．ｃｏｍ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董事会秘书：胡岭
所属行业：Ｃ３３ 金属制品业
主营业务：钎焊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经营范围：焊接材料、制冷配件的技术咨询；销售：焊接设备，焊接材料，制

冷配件，金属材料，电子浆料，化工制品，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
学品），装饰材料，塑料制品，五金交电；生产：焊接材料（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项目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电子浆料，化工制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经营地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姚家路７号）； 货物进出口
（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
围；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金李梅女士。 金李梅直接和

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比例为６２．４２％。 其中， 金李梅直接持有发行人
４９．６７％的股份，并通过通舟投资间接持有发行人１２．７５％的股份。 金李梅基本情
况如下：

金李梅：女，１９７１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浙江树
人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工程师。 １９９３年８月至１９９４年５月任浙江省公共安全总公
司广州分公司业务主管；１９９４年６月至１９９５年７月任杭州高联特种焊接器材厂
销售主管；１９９５年８月至１９９７年９月任杭州华光焊接材料厂副厂长；１９９７年１０月
至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任华光有限副总经理；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２月任华光有限董事
长兼总经理。 ２０１１年３月至今任发行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兼任孚晶焊料执
行董事、经理，通舟投资董事长，铧广投资董事长。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金李梅女士。本次发行后，
金李梅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比例为４６．８２％。其中，金李梅直接持
有发行人３７．２５％的股份，并通过通舟投资间接持有发行人９．５７％的股份。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
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持股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董事会由７名董事组成，其中３名为独立

董事；监事会由３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１名；高级管理人员７人；核心
技术人员６人。 具体情况如下：

１、董事情况
发行人董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任期期限

１ 金李梅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２ 王晓蓉 董事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３ 胡岭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４ 陈波 董事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５ 谭建荣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６ 李小强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７ 谢诗蕾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１．２９－２０２０．９．１０

２、监事情况
发行人监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任期期限

１ 胡永祥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２ 吴健颖 监事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３ 王萍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３、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现在本公司任职 任期期限

１ 金李梅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２ 胡岭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３ 黄魏青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４ 舒俊胜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５ 唐卫岗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６ 余丁坤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７ 俞洁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７．９．１１－２０２０．９．１０

４、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１ 范仲华 首席专家

２ 王晓蓉 董事

３ 唐卫岗 副总经理

４ 余丁坤 副总经理

５ 黄世盛 新品研发部部长

６ 陈融 新品研发部高级研究员兼知识产权管理部主任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相关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相关限售安排如下：

序号 姓名 担任本公司董监高情况 直接持股数量
（万股）

间接持股数量
（万股）

发行后合计
持股比例

限售期
限

１ 金李梅 董事长、总经理 ３，２７８．００ ８４１．５０ ４６．８１％ ３６个月

２ 王晓蓉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６２７．００ ９３．５０ ８．１９％ １２个月

合计 ３，９０５．００ ９３５．００ ５５．００％ －

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以
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和债券的情况。 上述发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票的限售安排详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关于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
份、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的相关内容。

四、发行人在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
持股计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情
况、员工持股计划情况。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６，６００万

股，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２，２００万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８，８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

期限数量（股） 占比 数量（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

１ 金李梅 ３２，７８０，０００ ４９．６７％ ３２，７８０，０００ ３７．２５％ ３６个月

２ 王晓蓉 ６，２７０，０００ ９．５０％ ６，２７０，０００ ７．１３％ １２个月

３ 杭州通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３５０，０００ １４．１７％ ９，３５０，０００ １０．６３％ ３６个月

４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５０，０００ ９．１７％ ６，０５０，０００ ６．８８％ １２个月

５ 嘉兴巴富罗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３，４３２，０００ ５．２０％ ３，４３２，０００ ３．９０％ １２个月

６ 杭州城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２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 ２，２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２个月

７ 浙江斗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７６０，０００ ２．６７％ １，７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２个月

８ 杭州余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１．８８％ １２个月

９ 杭州通元优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１，５８４，０００ ２．４０％ １，５８４，０００ １．８０％ １２个月

１０ 刘鹏 ５９４，０００ ０．９０％ ５９４，０００ ０．６８％ １２个月

１１ 宁波松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３０，０００ ０．５０％ ３３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１２个月

１２ 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 － －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２４个月

１３ 网下限售股份 － － ８７８，５５６ １．００％ ６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Ａ股流通股

本次发行Ａ股社会公众股东 ２０，０２１，４４４ ２２．７５％ －

合计 ８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５％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不存在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六、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金李梅 ３，２７８．００ ３７．２５％ ３６个月

２ 杭州通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３５．００ １０．６３％ ３６个月

３ 王晓蓉 ６２７．００ ７．１３％ １２个月

４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５．００ ６．８８％ １２个月

５ 嘉兴巴富罗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４３．２０ ３．９０％ １２个月

６ 杭州城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２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２个月

７ 浙江斗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７６．００ ２．００％ １２个月

８ 杭州余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５．００ １．８８％ １２个月

９ 杭州通元优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５８．４０ １．８０％ １２个月

１０ 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５％ ２４个月

合计 ６，６１７．６０ ７５．２０％ －

注：上述部分数据的加总之和与合计数尾数部分可能存在差异，为四舍五
入所致。

七、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子公司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跟投组

成，无发行人及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一）跟投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跟投主体

为保荐机构子公司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
（二）跟投数量
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司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

务指引》第十八条规定确定本次跟投的股份数量和金额。银河源汇投资有限公
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１，８４５．８０万元，本次获配股数１１０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数量的５％。

（三）限售期安排
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２４个月。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２，２０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东公开发售股

份。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６．７８元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１．００元 ／股。
四、市盈率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２６．７１倍 （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９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１．７９倍 （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

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０．６３元 ／ 股 （按照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９．３９元 ／股（按照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３６，９１６．００万元。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中汇验字［２０２０］５５１７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止，公司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３６９，１６０，０００．００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５０，０２９，７２６．４３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３１９，１３０，２７３．５７元，其中新增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２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资本公积为人民币２９７，１３０，２７３．５７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５，００２．９７万元（发行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明细构

成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２，８２５．３５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３２０．７６

３ 律师费用 ２８３．０２

４ 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３３．０２

５ 发行上市相关手续费用 ４０．８２

合计 ５，００２．９７

注：与招股说明书差异原因系增加手续费中登记机构登记费，上述费用为
不含增值税金额。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３１，９１３．０３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１９，３１６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

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２２，０００，０００股。 其中，最终通过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的股票数量为１，１００，０００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５４０，０００股，其中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１２，５４０，０００股，放弃认购数为０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３６０，０００股，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８，３５３，６８３股，放弃认购数量为６，３１７
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６，３１７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３１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合并
现金流量表，上述数据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２０２０］０５５６号）。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
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内容。 本
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的合并及母公
司资产负债表、２０２０年１－３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
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中汇会阅［２０２０］２９６３
号）。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
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２０２０年上半年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考虑新
冠病毒疫情的持续影响，预计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发行人营业收入为３３，０９１万元至
３４，８３９万元，较２０１９年同期营业收入下降６．４２％至１１．１１％；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１，７５６．１２万元至１，９１７．４２万元，较２０１９年同
期下降２５．８６％至３２．１０％。上述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为公司
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入和净利
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重大事项提示”之“四、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本
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公司主要经营状况正常，
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主要产品销售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等情况未
发生重大变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未
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发行人已与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
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华光新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良渚支行 １２０２０５４２２９００００６６４３０

华光新材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 ３３０１０４０１６００１６３０００６６

华光新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３３０５０１６１７４９１００００１０１３

华光新材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良渚支行 ２０１０００２５４００１２３６

华光新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支行 ５７１９０４６４２３１０８０６

华光新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８１１０８０１０１４１０２０３３５５４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无

重大差异， 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良渚支行签订的三方监管协
议为例，协议主要内容为：

甲方：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良渚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
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２０２０５４２２９００００６６４３０，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３日，专户余额为１０，０００．００万元。 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年产４０００吨新型绿色钎焊材料智能制造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召军、 何声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１０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
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１次或１２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２０％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九、如果甲方因涉嫌发行申请或者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行政处罚或被移送司法机关的，甲
方同意丙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丙方指令在上述事项发生时立即对专户资金采
取冻结等处置行为。 查处结束后，解除上述冻结等处置措施。

十、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因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应首先通
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其余向监管机构报备。
二、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自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除上

述所述事项外，没有发生《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等商务合同外，公司未订立其他

对本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科创板上市规则》、《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
核查， 认为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因此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杭州华光
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２－６层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３９０

保荐代表人 陈召军、何声焘

项目协办人 姚召五

项目组成员 盖鑫、栾吉光、屠荫奇、金义皓、张龙、蔡辰、汤宁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陈召军，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执行总经理。具有十余年投资银行业务

经历；先后主持或参与了绿城水务（６０１３６８）、华信信托、国芯科技等ＩＰＯ项目，
西飞国际（０００７６８）、用友软件（６００５８８）、亿晶光电（６００５３７）、ＳＴ金泰（６００３８５）、
华数传媒 （０００１５６）、江南化工 （００２２２６）等非公开发行股份项目 ，宁波富达
（６００７２４）、ＳＴ双环（０００７０７）等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天瑞仪器（３００１６５）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项目，上电股份（被合并方）、商业城（６００３０６）等财务顾问项目；主持
并完成了协力仪控（８３２８６４）、电联股份（８３４１０２）、东九重工（８３７３０２）等新三板
挂牌项目。

何声焘，保荐代表人、律师，硕士研究生，执行总经理。具有１６年投资银行
业务经历；先后主持参与了光大证券（６０１７８８）定向发行公司债券、九鼎新材
（００２２０１）ＩＰＯ、思可达光伏ＩＰＯ、浙江远洋ＩＰＯ、恒润重工（６０３９８５）ＩＰＯ、西飞国
际（０００７６８）非公开发行股份暨重大资产重组、宁波富达（６００７２４）重大资产重
组、西飞国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亿晶光电（６００５３７）非公开发行股份、江南化
工（００２２２６）非公开发行股份、海亮股份（００２２０３）可交换公司债券等项目；主
持并完成了莱奕亭（８３７５９４）、东九重工（８３７３０２）等近十家新三板公司的挂牌
工作。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发行人股东关于其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１、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金李梅承诺
（１）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
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遇除权、除息时上述股票价格相应调整），上述锁定
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２）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
每年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 若本人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

（３）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人亦将同等地遵守上
述锁定承诺。

2020年 8 月 18 日 星期二
制作 刘凡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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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转C2版）


